附件3

宜昌市十强建筑装饰企业命名评选办法
  
　　第一条 为规范宜昌市十强建筑装饰企业命名(以下简称十强建筑装饰企业)评选活动,进一步鼓励全市建筑装饰企业争先创优，培育建筑装饰业骨干龙头企业，提高建筑装饰业整体素质和总体实力，推动全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，依据《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“宜昌建造”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(宜府办发〔2021〕42号）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凡在宜昌市行政区域内注册、以建筑装饰装修为主业的专业承包企业，均可参加十强建筑装饰企业评选。
　　第三条 十强建筑装饰企业每年评选一次，由宜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具体负责十强建筑装饰企业的评选工作。
　　第四条 十强建筑装饰企业的评选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
　　第五条 申报十强建筑装饰企业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　　(一)经营业绩突出。企业完成的年建筑装饰业总产值、年纳税额排名靠前。
(二)近两年未发生责任性工程质量事故、较大伤亡安全生产事故和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造成的群体事件，未发生不妥善处理装饰装修纠纷问题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行为。
（三）企业基础管理工作达到本市行业先进水平，技术经济管理力量雄厚，有健全的质量安全保证体系，已通过ISO质量安全体系认证。
（四）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规定，市场行为规范，近两年企业（含法人代表）未受到行政处罚的。
（五）符合其它有关规定。
　　第六条 十强建筑装饰企业评选以独立法人为单位。
　      第七条 十强建筑装饰企业的评选按照建筑装饰企业自愿原则申报参评。
　　第八条 申报十强建筑装饰企业应提交以下材料：
（一）宜昌市十强建筑装饰企业申报表(附件6，一式2份);
（二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、安全生产许可证、ISO质量安全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各1份;
　　（三）建筑装饰业企业生产情况年报复印件1份;
　　（四）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师事务所审核的企业年度损益表、资产负债表复印件各1份;
（五）年度获奖证书及表彰文件复印件各1份。
　　第九条 产值、纳税指标依据市统计、税务部门的数据认定。
第十条 十强建筑装饰企业申报材料应真实可靠，申报后不得再进行补充或修改。发现弄虚作假的，将取消该企业近三年评选资格。
第十一条 宜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成立十强建筑装饰企业评选委员会(以下简称评委会),具体负责评选工作。
第十二条 十强建筑装饰企业评选采用综合考评计分方式，按得分高低排序(评分标准见附件4)。评委会根据综合考评得分和过程监管情况，通过讨论议定方式，评选建筑装饰企业前10名进入十强建筑装饰企业初选名单（在宜家装企业按本办法考评后，选取前3名列入十强建筑装饰企业推荐名单），评分结果若出现相同分值，则比较纳税额高低。评选结果报宜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定推荐名单，并在办公门户网站公示5天。
第十三条 公示期内收到举报线索，一经查实，问题较为严重的，取消十强建筑装饰企业评选资格，按得分排序进行递补。对公示期内无异议的推荐企业，予以命名并授牌。
　　第十四条 十强建筑装饰企业优先参加宜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行业协会组织的各类评先树优活动。十强建筑装饰企业被命名后，可享受信用评价加分，按规定减免缴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等激励政策。
　　第十五条 获得十强建筑装饰企业称号的单位，因违法受到有关部门处罚、注册地迁出宜昌市、企业破产，或者被其他企业兼并、收购等灭失企业法人资格的，宜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撤销或收回其“宜昌市十强建筑装饰企业”命名证书和命名牌。
　　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宜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。
　　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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